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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

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签订的为战略合作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

定，协议相关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.本协议是框架性合作协议，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，预计

对公司 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不构成

重大影响，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 

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甲方”）与

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乙方”）签署了《战略

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甲乙双方本着“自愿、平等、共赢、守信”的原则，

经友好协商，双方决定建立聚羧酸减水剂单体采购供应等领域的战略

合作伙伴关系，于近日签订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无需提



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，严格按照

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 

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1000736720908R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住    所：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6 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2,800.5292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姜艳 

经营范围：经营（无储存）环氧乙烷、1,2 环氧丙烷、1,6-己二

胺；经营本企业及所属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

器仪表及相关技术进出口业务；危险货物运输(2类 1 项、3 类，剧毒

化学品除外）；技术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服务；设备房屋租赁；贸易

经纪与代理；建材助剂、SCR 脱硝催化剂、化工产品、表面活性剂制

造及销售；销售建筑材料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混凝土外加剂

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的化工企业，专注精细化工领域，现拥有聚羧酸减

水剂、太阳能切削液、苯醚系列、建材助剂等完善的产品体系，产品

广泛应用于日用化工、医药、工业脱硝、纺织印染、涂料、油墨、金

属加工、建筑助剂行业等多个领域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姜艳，与公

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宗旨 

甲方根据旗下外加剂工厂分布广、承建工程多、采购需求量大等

特点，整合相关区域、相关客户聚羧酸单体需求资源，充分发挥规模

化集采优势，乙方依托产品品质和技术实力以及配套资源优势实现供

需对接。双方根据企业发展战略需要，在供应链匹配、产品研发、技

术交流、工程投标、信息共享等方面开展多方位深层次合作，实现“长

期合作，互利双赢”的目标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1.产品供应与服务 

（1）甲方在同地区同等条件下（含国外境外），优先选择乙方产

品（建设单位有特定要求的除外），并不断拓展合作区域，提升合作

份额。预计每年合作份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，未来 3 年力争突破人

民币 4 亿元。 

（2）乙方给予甲方在乙方销售区域内同等条件下最优的销售政

策，并优先保障甲方生产、经营所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，共同建立起

稳定高效的供应链。 

（3）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并在此协议内容指导下，甲

方（或旗下企业）作为购买方，乙方作为供货方，具体授信政策、优

惠幅度由双方进行商谈，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购销合同执行。 

2.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 

（1）甲方定期传递其单体整体需求信息，乙方根据甲方需求信

息及时做好业务对接，传递相关市场价格信息。 

（2）双方致力于推动国家混凝土行业建材领域的绿色升级，在



混凝土外加剂相关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工艺的研发、应用、

推广等方面，加强技术交流和合作应用。 

（3）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全方位沟通机制，定期开展高层互访，

甲方指定集采分公司，乙方指定销售部，就行业发展、学术交流、合

作项目及模式、环氧乙烷价格走势等课题进行深入沟通与交流，并协

调解决合作过程中问题，深化合作发展事宜。  

3.项目合作 

（1）甲方充分利用施工领域的专业影响力，拓展高品质、高附

加值的产品在工程项目上使用，乙方发挥其产品品牌、品质的影响力，

双方互相支持参与有关重点工程项目投标工作，具体根据重点工程性

质双方协商决定。 

（2）甲方凭借其在行业的专业优势和丰富经验，乙方凭借其资

源优势和营销优势，双方加强交流与沟通，优势互补，共同探寻在建

材领域的合作新机遇。 

（3）双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，共同参与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
和海外项目投标，并共同抵御市场风险。 

（三）协议有效期 

本协议自 2019 年 12月 24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三年。如在合作过

程中，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，另一方有权以书面方式提出终止合作。 

四、协议签署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甲乙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，加

强彼此业务协同，实现优势互补，共同促进双方业务的发展，进一步

提升公司的竞争力。 

因本协议是框架性合作协议，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，对公



司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

影响，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为合作意向阶段的战略合作框架文件，协议在实施过程中

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

司签订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9年 12 月 25 日 


